附件：
办公终端及软件采购项目移动云电脑租赁业务服务采购需求

一、项目名称
[bookmark: _GoBack]办公终端及软件采购项目移动云电脑租赁业务服务。
二、采购单位
广西壮族自治区大数据发展局
三、项目预算
人民币贰拾贰万元整（￥220000.00元），供应商的报价不得超出项目预算，否则按无效投标处理。
四、服务时间
2026年3月—2027年3月
五、项目招标方式
局内控竞争性磋商。
六、项目背景
[bookmark: OLE_LINK7]为助力移动办公信息化建设，提升办公效率，计划开展办公终端及软件采购项目移动云电脑租赁业务服务。根据《广西政务信息化项目建设管理办法》的通知（桂政办发〔2024〕59号），需要按照程序开展项目前期工作。
七、服务内容
（一）采购内容
提供20台屏幕尺寸不小于12.2英寸、运行内存不低于16G、机身内存不低于512G，屏幕分辨率≥2800*1840像素分辨率的插卡版平板电脑，要求兼容自治区数据局已搭建的会议信息系统等，且性能优于或等于自治区数据局正在使用搭载会议信息系统的终端（目前使用的终端为MatePad Pro 12.2英寸MRO-AL10），将云电脑办公终端及软件通过租赁服务的方式提供一体化解决方式，实现拿到办公终端可直接使用，无需再另行购买其他设备或开通其他服务。
（二）服务要求
[bookmark: OLE_LINK1]1.满足《广西政务信息化项目建设管理办法》的通知（桂政办发〔2024〕59号）的内容、深度要求，并通过专家评审。
2.按照《广西政务信息化项目建设管理办法》的通知（桂政办发〔2024〕59号）规定要求，并根据采购人的合理要求，不断完善相关内容。
八、付款方式
1.合同签订后十个工作日内，由采购人支付成交供应商合同总金额的30%。
2.供应商向采购人交付成果后，采购人支付成交供应商合同金额的30%。
3.供应商交付成果经采购人组织专家验收合格后，且产品使用六个月后无质量和售后问题的，采购人支付成交供应商合同金额的30%。
4.服务时间结束后，采购人支付成交供应商合同金额的10%。
5.每次付款前，中标单位必须提供相应数额的增值税发票及请款函。

办公终端及软件采购项目移动云电脑租赁业务
服务项目评分标准
	序号
	评审因素
	评审因素具体内容
	分值

	1
	价格分
（满分30分）
	一、政府采购政策扣除
1、根据《政府采购促进中小企业发展管理办法》（财库〔2020〕46号）及《广西壮族自治区财政厅关于持续优化政府采购营商环境推动高质量发展的通知》（桂财采〔2024〕55号）的规定，其服务为小型和微型企业承接的，对投标报价给予10%的扣除，扣除后的价格为评标报价，即评标报价=投标报价×（1-10%）。
2、按照《财政部、司法部关于政府采购支持监狱企业发展有关问题的通知》（财库〔2014〕68号）的规定，监狱企业视同小型、微型企业，享受预留份额、评审中价格扣除等促进中小企业发展的政府采购政策。监狱企业参加政府采购活动时，应当提供由省级以上监狱管理局、戒毒管理局（含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出具的属于监狱企业的证明文件。不重复享受政策。
3、按照《关于促进残疾人就业政府采购政策的通知》（财库〔2017〕141号）的规定，残疾人福利性单位视同小型、微型企业，享受预留份额、评审中价格扣除等促进中小企业发展的政府采购政策。残疾人福利性单位参加政府采购活动时，应当提供该通知规定的《残疾人福利性单位声明函》，并对声明的真实性负责。残疾人福利性单位属于小型、微型企业的，不重复享受政策。
二、投标报价分（满分30分）
1、投标报价分采用低价优先法计算，满足招标文件（采购文件）要求且评标价最低的有效投标人的评标价为评标基准价，其投标报价分为满分。
2、其他投标人的价格分统一按照下列公式计算：
某有效投标人的投标报价分=（评标基准价／某有效投标人评标价）×30分。
磋商小组认为投标人的报价明显低于其他通过符合性审查投标人的报价，有可能影响服务或者不能诚信履约的，应当要求其在评标现场合理的时间内提供书面说明【提交详细的报价明细说明文件及测算表，包括项目的服务、货物、运输、安装验收等、人工成本包括项目人员的数量、工作时间及其工资和福利支出成本，以及服务项目实施过程中可能涉及的其他费用】，必要时提交相关证明材料；投标人不能证明其报价合理性的，评标委员会应当将其作为无效投标处理。

	30分

	2
	技术分
（满分50分）
	评审因素

	2.1
	服务实施计划方案
（满分20分）
	由磋商小组根据各投标人提供的项目实施方案，从【对本项目总体要求的理解（包括：功能说明、性能指标及设备选型说明、质量、性能、价格、外观、体积等方面进行比较和选择的理由及过程）、项目前期准备、项目实施计划、包装及运输方案、安装调试及验收方案、技术支持服务和技术培训的内容和措施】的内容在确定各投标人所属档次后，在相应档次内由评委独立打分：
未达到一档要求的，不得分。
一档（5分）：投标人提供的项目总体实施方案，针对供货组织、安装进度、投入装备、现场管理、质量保证措施、包装及运输方案、安装调试及验收方案、培训方案等方面整体内容不够详尽，进度安排不够合理优化、人员的保障和分工与职责不够明确，有验收方案、培训方案。
二档（10分）：投标人提供技术方案能够描述项目基本需求，各子系统设计可行，有产品介绍和系统组网说明。提供的项目实施方案，针对供货组织、安装进度、投入装备、现场管理、质量保证措施、包装及运输方案、安装调试及验收方案、培训方案等方面整体内容一般，进度安排合理优化、人员有保障，分工与职责比较明确，经验丰富，解决方案较科学合理、切实可行、有系统的验收方案、培训方案，基本符合本项目实际要求，基本满足招标文件要求。
三档（15分）：投标人提供技术方案能够描述项目现状和基本需求，方案能阐述建设思路、方案系统总体架构设计可行、系统具备兼容性。提供的项目实施方案，针对供货组织、安装进度、投入装备、现场管理、质量保证措施、包装及运输方案、安装调试及验收方案、培训方案等方面整体内容较详尽，进度安排合理优化、人员有保障，分工与职责比较明确，经验丰富，有系统的验收方案、培训方案，符合本项目实际要求，满足招标文件要求。
四档（20分）：投标人提供技术方案能够详细描述项目现状和基本需求，对总体背景、建设目标、建设原则进行准确分析；方案明确阐述建设思路、方案系统总体架构设计且方案具备拓展性，同时能够提供详细及具有针对性的详细设计。提供的项目实施方案，针对供货组织、安装进度、投入装备、现场管理、质量保证措施、包装及运输方案、安装调试及验收方案、培训方案等方面整体内容全面详尽，进度安排合理优化、人员有保障，分工与职责比较明确，经验丰富，有系统的验收方案、培训方案，符合本项目实际要求，满足招标文件要求。

	20分

	2.2
	售后服务
（满分20分）
	由磋商小组根据各投标人投标文件中售后服务方案的完整性、可行性进行综合评定，并按各档次独立打分。售后服务方案内容满足采购需求的基本售后服务要求包括但不限于以下内容：三包及质保要求、响应到达故障现场时间、故障出现应急措施、培训方案、技术服务要求、本地化售后服务措施、备件方案等内容在确定各投标人所属档次后，在相应档次内由评委独立打分：
未达到一档要求的，不得分。
一档（6分）：投标人提供本地化优质售后服务（提供能够提供本地化服务的相关证明），整体综合支撑实力、售后服务能力一般，售后服务方案的故障处理流程、维护保障流程一般，应急保障预案和服务质量管理措施一般。  
二档（13分）：投标人提供本地化优质售后服务（提供能够提供本地化服务的相关证明），整体综合支撑实力、售后服务能力较好，售后服务方案有比较详细的故障处理流程、维护保障流程，有比较详细的应急保障预案和服务质量管理措施。
三档（20分）：投标人提供本地化优质售后服务（提供能够提供本地化服务的相关证明），整体综合支撑实力、售后服务能力好，售后服务方案有详细的故障处理流程、维护保障流程，有详细的应急保障预案和服务质量管理措施。为本项目组建专属项目售后服务团队。

	20分

	2.3
	硬件水平（满分10分）
	1、屏幕（2分）：大于等于12.2 英寸大屏幕分辨率在2800x1840像素以上，得2分；12.2 英寸大屏幕分辨率在2560x1440以内，得1分；屏幕尺寸小于12.2 英寸分辨率在1920x1080以下，不得分。
2、内存（2分）：运行内存为16GB及以上，机身内存为512GB及以上，可流畅运行多个应用程序，后台驻留能力强，得2分；运行内存低于16GB，机身内存低于512GB，不得分。
3、网络制式（2分）：支持插卡版全网通得2分；不支持不得分。
4、能提供原厂售后服务证明及产品3C证书、节能认证等证书的，产品证书每个得2分，满分4分，无法提供的不得分。
	10分

	3
	商务分
（满分20分）
	评审因素

	3.1
	项目实施人员配置分
（满分10分）
	拟派出项目售后服务人员不低于3人。
（1）项目经理1人，具备全国计算机技术与软件专业资格证书（信息系统项目管理师）、高级职称，每具备一个证书得2分，满分4分。
（2）实施团队成员中具备全国计算机技术与软件专业资格证书（中级及以上）或工程师及以上职称的，每人2分，满分6分。
项目人员须为供应商本单位人员，供应商于响应文件中提供项目实施人员一览表以及相关证书复印件，并加供应商公章。同时提供响应文件提交截止前顺推3个月内任意1个月响应供应商为其缴纳社会保险证明的复印件等证明文件复印件，如依法免缴或不需要缴纳社保的，提供相应证明材料，不提供不得分。
	10分

	3.2
	业绩分
（满分10分）
	磋商供应商2021年1月1日至今承接过同类项目的且在响应文件中提供服务合同或中标（成交）通知书复印件的，每个项目得2分，满分10分。
注：供应商需提供加盖单位公章合同或中标（成交）通知书等证明材料。
	10分

	总得分＝1＋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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